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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解释让民事诉讼更“简便”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2 日发布了 《关于修改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 的决定》， 对简易程序延长审限、 程序转换、 文书

送达等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 自 2022 年 4 月 10 日起

施行。

根据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和这一新司法解释，

民事诉讼有望变得更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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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最高人

民法院日前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
解释 〉 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

定》）， 自 2022 年 4 月 10 日起施

行。

据介绍 ，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的决定》， 对司法确认程
序、 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的程序、

独任制程序、 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
等进行了修改并新增 7 个条文 ，

整体条文顺序发生了变化。 民事诉

讼法修改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以下简称 《民诉法
解释》） 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

序号与新民事诉讼法不一致， 相关

条文表述也亟待调整。

《决定》 对照新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对 《民诉法解释》 条文序号
和条文表述进行适应性修改， 共计

16 个条文。 《决定》 修改简易程

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定 、 修
改程序转换和程序异议的相关规

定 、 修改简便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的规定 、 修改小额诉讼案件的相

关规定 、 修改司法确认案件共同

管辖的相关规定 ， 并调整所引用
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和司法解释

自身的条文顺序。 对照新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将简易

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条件由 “双方

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 修
改为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同

时将简易程序案件的最长审限由六
个月修改为四个月。 对照新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 将简易

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由 “案
情复杂” 修改为 “不宜适用简易程

序”， 为下一步细化程序转换标准
预留空间。 同时， 明确当事人对适

用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的异
议不成立的 ，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

驳回 ， 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关于电子送达

的规定 ， 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 第一百六十
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 电话、 短

信、 传真、 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
唤双方当事人、 通知证人和送达诉

讼文书。 此外， 《决定》 还对个别

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 。 如将第九
条 、 第二百一十八条中的 “抚育

费” 改为 “抚养费”， 确保 《民诉
法解释》 与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保

持一致。

新《民诉法解释》：可用简便方式送达所有诉讼文书

■链接

潘轶： 此次新司法解释的

重要修改之一， 就是修改简易

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

定。

修改前的 《民诉法解释》 第

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审理期限

到期后， 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

用简易程序的， 由本院院长批

准， 可以延长审理期限。 延长后

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

月。

根据该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 如果需要延长审

限， 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且

可以在原三个月审限基础上再延

长三个月。

但是， 新 《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六十四条对适用简易程序案

件延长审限作了明确限制， 只有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批

准方可延长。

因此， 新 《民诉法解释》 对

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

的规定， 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

限的条件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继

续适用简易程序” 修改为“有特

殊情况需要延长”， 同时将简易

程序案件的最长审限由六个月修

改为四个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审限的延长不再以双方当事人同

意为要件， 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

长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延长，

但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

权。

值得注意的是， 新 《民事诉

讼法》 仅规定了可以延长的最长

期限， 并没有规定报批延长的次

数， 实践中可灵活掌握， 但需要

把握的是，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

最长审限不得超过四个月 （自立

案之日计算）。

此外， 新 《民诉法解释》 还

修改了程序转换的相关规定， 将

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

由“案情复杂” 修改为“不宜适

用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更加完善

此次新司法解释的重要修改之一， 就是修改简易程序案件延

长审限的相关规定，审限的延长不再以双方当事人同意为要件。

和晓科： 新 《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条修改了原第八十七条的

规定， 将电子送达适用范围扩大

至所有诉讼文书。

因此， 《民诉法解释》 第二

百六十一条第一款也需要进行修

改。 对照新 《民事诉讼法》 的规

定精神， 新 《民诉法解释》 将相

关规定修改为： “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条、 第一百六十

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 电话、

短信、 传真、 电子邮件等简便方

式传唤双方当事人、 通知证人和

送达诉讼文书。”

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 通过

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 必须

经受送达人同意， 以保障受送达

人的程序利益。 其次， 要注意本

条第二款与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规则》 第三十一条之间的衔接。

本条第二款规定“以简便方式送

达的开庭通知， 未经当事人确认

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

经收到的， 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

决”， 实践中所采用的简便方式

为电子方式， 且符合 《人民法院

在线诉讼规则》 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 第二款所规定情形的， 应当

认定为有效送达， 不属于“未经

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当

事人已经收到” 的情形。

扩大电子送达适用范围

新《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修改了原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将电

子送达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诉讼文书。

修改小额诉讼相关规定

李晓茂： 新 《民事诉讼法》 通

过五个条文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了规

定， 根据新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

六十五条、 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

定， 新 《民诉法解释》 删除了原第

二百七十四条、 第二百七十五条关

于具体适用和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案件类型的规定； 调整了海事、

海商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

额标准， 并允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

适用。

通过上述修改， 一是完善小额诉

讼程序适用范围和方式； 二是明确不

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三

是简化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方式；四

是明确小额诉讼的审理期限； 五是明

确了程序转化并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

权。

值得注意的是， 新 《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六十五条将适用案件类型

限定为“金钱给付”案件，同时提高了

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标的额上

限，增加了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模式。

只要符合新 《民事诉讼法》 第一

百六十五条规定条件， 且不属于第一

百六十六条所列情形的所有类型案

件， 均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新 《民事诉讼法》 通过五个条文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了规定， 调整了海事、 海商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

额标准， 并允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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